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一部分 正 文

一、资金用途

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拟使用 2018 年河南省许昌市
土地储备专项债券（一期）--2018 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十三
期）资金，用于 69-1 号地、69 北、东南片区 45号宗地、79-3 宗地
等 4 个地块的土地储备项目。

1、项目背景

许昌，位于河南省中部，辖 2 个区、2个县、2 个县级市，总面
积 4996 平方公里，系中原城市群、中原经济区核心城市之一。许昌
地处“中原之中”，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许昌候机楼建成投用，“四
站一港”零距离换乘中心基本建成，集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、航空
为一体的快捷交通体系初步形成。

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许昌市主城区东南部，2010 年经国务
院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，交通区位优越，产业基础良好，区位优势
十分明显。开发区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，确立
了“高新技术引领、产业特色鲜明、基础设施完善、产城融合发
展”的发展定位，大力建设电梯产业园、智能装备机器人产业园，
同时，积极谋划生物科技产业园、电子商务产业园、现代物流园，
着力培育战略新兴产业。近两年，随着开发区“退二进三”、“产
城融合”等项目的推进，开发区区位优势明显提升，大批企业入驻
开发区，使建成区范围内住宅用地供应紧张，影响了建成区范围内
的居住环境。本次资金募集通过对 4 块地进行收储，有利于吸引高
新技术企业入驻，改善开发区人文环境，提升开发区的投资环境，
更好的推进开发区“产城融合”策略的推进。

2、基本情况

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计划表的内容，上述四个募投项目包
含下列拟收储土地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

项目简称 宗地位置 土地现状 项目规划 面积
（亩）



69-1 地块 金龙路以南、昌和路以
北、工农路以西、清泥
河以东

耕地
住宅 110.91

69 北侧地
块

屯里路以南、屯田路以
北、工农路以西、清泥
河以东

耕地 住宅 93.84

79-3 地块 北至屯田路，西至延安
路，南至 67-3，东至
67-3

耕地 住宅 61

45 号地块 京广铁路以东，南环路
以北

耕地 工业 152.7

(一) 69-1 地块

69-1 地块面积 110.91 亩，预估收储相关费用约为 4982 万元。
1、征地费用:857.33 万元；
2、附属物补偿：513.57 万元；
3、社保费：97.6 万元；
4、新增费：207.02 万元；
5、补充耕地指标：1330.92 万元；
6、耕地占用税：266.18 万元；
7、勘测、图纸、评估等费用:51.02 万元；
9、文物勘探费用：44.36 万元。
10、开发费用：桥梁 1 座、市政道路 553 米，预估开发费用

1614 万元，涉及道路、桥梁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排水、通讯、照
明、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等。

(二) 69 北侧地块

69 北地块面积 93.84 亩，预估收储相关费用约为 5134 万元。
1、征地费用:725.38 万元；
2、附属物补偿：69北地块附属物主要为经济果园，预估补偿

费用 834.87 万元；
3、社保费：82.58 万元；
4、新增费：175.16 万元；
5、补充耕地指标：1126.08 万元；
6、耕地占用税：225.22 万元；



7、勘测、图纸、评估等费用:13.17 万元；
9、文物勘探费用：37.54 万元。
10、开发费用：桥梁 1 座、市政道路 553 米，预估开发费用

1914 万元，涉及道路、桥梁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排水、通讯、照
明、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等。

(三) 79-3 北侧地块

79-3 地块面积 61 亩，预估收储相关费用约为 4665 万元。
1、征地费用:471.5 万元；
2、附属物补偿：79-3 地块拆迁涉及厂院 5 家 18071 平方米，

预估拆迁补偿费用 3095.1 万元；
3、社保费：53.68 万元；
4、新增费：113.86 万元；
5、补充耕地指标：732 万元；
6、耕地占用税：146.4 万元；
7、勘测、图纸、评估等费用：28.06 万元；
9、文物勘探费用：24.4 万元。
10、开发费用：周边基础设施已完成，不在估算。

(四) 45 号地块

45 号地块面积 152.7 亩，预估收储相关费用约为 5878 万元。
1、征地费用:1180.37 万元；
2、附属物补偿：819.87 万元；
3、社保费：134.37 万元；
4、新增费：285.02 万元；
5、补充耕地指标：1832.4 万元；
6、耕地占用税：336.48 万元；
7、勘测、图纸、评估等费用:70.42 万元；
9、文物勘探费用：61.07 万元。
10、开发费用：市政道路 965 米，预估开发费用 1158 万元，涉

及道路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排水、通讯、照明、绿化等基础设施
建设等。
以上四个项目收储费用总计 20659 万元（土地补偿金包括但不限于
土地补偿费、青苗费、新增费、社保费、地上附属物补偿费、耕地
占补平衡指标款、房屋拆迁费、开发费用等），拟使用 2018 年河南



省许昌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（一期）--2018 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
（十三期）资金 18242 万元，期限是 5年期

二、项目单位

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许昌市市区西南部，与市区紧密相
邻，1994 年 10 月成立，1997 年 11 月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升级为
省级开发区，2010 年 12 月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
发区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。2007 年 4月，许昌市委、市
政府决定开发区代管建安区的长村张街道办事处和魏都区七里店办
事处徐庄、罗庄、老户陈社区。代管区域面积 59.5 平方公里（其中
城市规划区面积 20.26 平方公里），下辖 2 个街道办事处，23个行
政村，总人口 10万余人。

根据《许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》（许编[2015]74 号），许
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有关机构编制
事宜的批复，“设立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储与房屋征收中
心，事业性质，其主要职责是：负责制定土地储备计划，实施土地
储备方案，依法按程序规范储备土地，开展储备土地的前期开发整
理,组织实施储备土地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,管理运作好土地储备资
金;负责对区财政投资的重点工程、大型建设项目征地中的房屋征收
与补偿;负责召开征收补偿方案论证会及进行房屋征收风险评估,组
织房地产评估机构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进行评估;负责房屋征收与补
偿费用的管理”，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管理上述 4 地块的申
报、储备资金运作等工作。

三、项目批复文件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上述 4 宗地
（69-1 、69 北、79-3 、45 号地）的土地整理储备工作的项目已取
得批复文件如下：

2018 年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作出《开发区 2018 年度土地储备
计划》（许开管文[2018]30 号），将上述 4 宗地（69-1 、69 北、
79-3 、45 号地）列入 2018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，并纳入许昌市 2018
年土地报批计划。

2016 年 1月 28 日获得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复的《许昌市城市总
体规划》（2015-2030），对待收储区域 69-1、69 北、79-3 三个地
块的城市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；对待收储的 45号地规划为工业用
地。

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上述 4宗地（69-1 、69 北、79-
3 、45 号地）的土地储备工作的项目已经取得相关批复文件，项目
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。

四、拟使用债券情况

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拟使用 2018 年河南省许昌市
土地储备专项债券（一期）--2018 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十三
期）资金 18242 万元，期限是 5年期，债券与总投资之间差额由资
本金方式投入。

五、项目预期收益

1、拟收储土地出让收益

根据《2018 年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体储备项目情况介绍》的
内容，许昌市近三年土地公开出让情况，开发区住宅用地土地出让
平均价格在 233 万/亩，开发区城区建成区的仓储用地 35万/亩。由
于土地资源稀缺，许昌市的地价连续多年稳步提升。随着郑许融合
的不断深入发展，地价始终保持稳步增长。

根据许昌市城市总体规划，3 个项目未来规划用途为住宅、1个
项目规划用途为仓储用地。根据对现在土地市场出让情况分析，估
算各项目收益情况：

69-1 号地：
拟使用 2018 年河南省许昌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（一期）--2018

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十三期）资金，期限是 5 年期。结合我市
土地市场具体情况，保守预计，本期债券到期年度，开发区周边居
住用地出让价格交在 320 万元/亩，拟使用债券资金 4866 万，债券
利率暂按 4.3%，预计 5 年后储备成本为 6028.2 万元（含自有资金
116 万元），110.91 亩土地出让总收入为 35491.20 万元，项目收益
为 29463 万元。

69 北侧地块：
拟使用 2018 年河南省许昌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（一期）--2018

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十三期）资金，期限是 5 年期。结合我市
土地市场具体情况，保守预计，本期债券到期年度，开发区周边居
住用地出让价格交在 320 万元/亩，拟使用债券资金 5134 万元，债



券利率暂按 4.3%，预计 5年后储备成本为 6237.8 万元，93.84 亩土
地出让总收入为 30028.80 万元，项目收益为 23791 万元。

79-3 地块：
拟使用 2018 年河南省许昌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（一期）--2018

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十三期）资金，期限是 5 年期。结合我市
土地市场具体情况，保守预计，本期债券到期年度，开发区周边居
住用地出让价格交在 320 万元/亩，拟使用债券资金 2364 万元，债
券利率暂按 4.3%，预计 5年后储备成本为 5173.25 万元（含自有资
金 2301 万元），61 亩土地出让总收入为 19520 万元，项目收益为
14346.75 万元。

45 号地块：
拟使用 2018 年河南省许昌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（一期）--2018

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十三期）资金，期限是 5 年期。结合我市
土地市场具体情况，保守预计，本期债券到期年度，开发区周边仓
储用地出让价格交在 55万元/亩，拟使用债券资金 5878 万元，债券
利率暂按 4.3%，预计 5 年后储备成本为 7141.75 万元，152.7 亩土
地出让总收入为 8398.50 万元，项目收益为 1256.75 万元。

预计本期债券到期年度四个项目土地储备成本共计 24581 万
元，预计出让金总收入 93438.5 万元，可实现项目收益 68857.5 万
元。

2. 社会效益

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，故有的老城
区建设用地已不能满足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最新需要，城市有必要
把城郊的土地纳入到城区建设的范围之内，趋于城市化发展整体目
标。因为实现这个理想的前提是需要大面积的农用征地、大片的拆
迁和数额巨大的资金流动，牵涉到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，若如此
浩大的建设过程政府放任由企业私自操作，很可能会造成土地的非
法买卖、投机倒把和土地资源的低水平开发及无科学规划秩序等现
象，这不但会损害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，更容易造成大量国有资产
的流失，而且还会使土地市场秩序趋于混乱，尤其对行业的发展会
产生负面影响，从而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。在此种情
况下，从国家整体发展前景和全民利益出发，由政府来规范土地市
场，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储备制度，维护市场经济新秩序，是关乎
国计民生发展的重要任务。

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上述 4宗地（69-1 、69 北、79-
3 、45 号地）的土地储备工作的项目能够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
会效益。

六、偿债保障措施

上述地块土地出让预计从 2018 年开始，至 2023 年完成，出让
总收入为 93438.5 万元。土地出让净收入可有效覆盖债券对应地块
地收储及整理成本、债券利息支出。土地出让结束后的留存资金可
以支付后期债券存续期间的利息支出以及到期的本金偿还支出。期
末项目累计净现金结余 74412.1 万元，本项目资金稳定性总体上可
以得到保证。

项目实施完成后,预计实现的项目平衡收益足够覆盖专项债券本
息,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

本项目形成的腾空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、专项收入,将
结合项目对应的专项债券余额统筹安排资金,专门用于偿还债券本
金。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要求,保证许昌经济
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自身收益优先用于债券本息偿付。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期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
项目偿债保障措施符合“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”和“《地
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财预[2017]62
号）”的相关规定,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及符合财政
预算管理。

七、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

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聘请本所作为申请拟使用 2018 年河南省许
昌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（一期）--2018 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十
三期）资金 18242 万元，期限是 5 年期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
意见书。本所系经许昌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,相
关资质证明文件如下：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信用
代码：314100007942563149）。

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
章。



本所律师认为: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
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,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;
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
八、结论意见

根据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1、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拟使用 2018 年河南省许

昌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（一期）--2018 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十
三期）资金，期限是 5 年期，资金用于 69-1 号地、69 北、东南片
区 45号宗地、79-3 宗地等 4 个地块的土地储备项目，符合相关要
求。

2、本项目偿债保障措施，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
及符合财政预算管理。

3、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拟使用 2018 年河南省许
昌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（一期）--2018 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（十
三期）资金投入上述 4 宗地（69-1 、69 北、79-3 、45 号地）的土
地储备工作的实施应由符合规定的机构进行，该项目不存在法律障
碍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，经本所律师及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
——本《法律意见书》正文结束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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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

关于 2018 年河南省襄城县东区土地储备项目之

法律意见书

(2018)荟智源策【意】字第 0014 号

致：襄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

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襄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

（以下简称“襄城县土储中心”）的委托，担任其关于拟收储土地调查项目的特聘

专项法律顾问。本所律师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、

《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

规定，根据襄城县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，结合拟收储土地现状，出具本《法律意见

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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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引 言

一、释义

除非本文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含义如下：

襄城县土储中心 指 襄城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

襄城县政府 指 襄城县人民政府

襄城县发改委 指 襄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襄城县规划局 指 襄城县城乡规划局

本项目 指
襄城县东区茨沟乡马窑村、三里沟村和库庄镇大颜庄

8个地块土地收储项目

茨沟乡马窑村地块 指 茨沟乡马窑村 D1、D2、D10 地块

茨沟乡三里沟地块 指 茨沟乡三里沟村 D56、D57、D71 地块

库庄镇大颜庄村地块 指 库庄镇大颜庄村 C7、C8 地块

土地管理法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管理办法 指 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

规范管理通知 指

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《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

项债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财预﹝2017﹞62

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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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律师声明的事项

1、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《土地管理法》、《管理办法》、《规范管理通知》等相

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

在的事实，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拟收储土地

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《法律意见书》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2、本所律师向襄城县土储中心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，并得到

了襄城县土储中心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、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，该等资料、

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。本所律师还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

事项向襄城县土储中心工作人员做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，通过向相关政府部

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说明。

3、襄城县土储中心保证，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

所必需的真实、完整、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者书面说明。

4、对于本《法律意见书》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

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襄城县土储中心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

《法律意见书》。

5、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仅就与委托事项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不对审计、

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在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中对有关审计报告、资

产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、结

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，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

据、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，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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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问题作出判断。

6、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仅作为襄城县土储中心拟申请使用 2018 年东区土地储

备项目资金之目的使用，非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，本《法律见书》不得用作其他目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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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正文

一、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

襄城县土储中心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110257794317279 的《事业单位

法人证书》，其宗旨和业务范围是“为土地收购、管理、运作提供服务。承担土地

收购储备、拆迁补偿、资金融汇、招商引资、提供招投标业务”，住所为“河南省

襄城县烟城路东段路南”，法定代表人为徐晓军，经费来源为财政补助收入，开办

资金为 10,000 元，举办单位为襄城县国土资源局，登记管理机关为襄城县事业单

位登记管理局，有效期自 2017 年 3 月 20 日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。

根据襄城县土储中心提供的《河南省土地储备机构名录》，襄城县土储中心已

被列入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布的名录，名录代码为 TC411025。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襄城县土储中心系经襄城县国土资源局批准设立的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，系被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，有

资格实施拟收储地块的土地储备，符合《规范管理通知》第二条之规定。

二、本次核查范围内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

大颜庄村C7 地块，用地性质为商业居住用地，土地位置(四至)：东至紫云大道，

西至大颜庄村，北至文化路，南至C8 地块；面积 85511.22 平方米，合 128.27 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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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控制指标：容积率<2.0(居住用地容积率≥1.0)。

大颜庄村C8 地块，用地性质为商业居住用地，土地位置(四至)：东至紫云大道，

西至大颜庄村，北至C7 地块，南至文昌路；面积 60739.7 平方米，合 91.11 亩。拟

控制指标：容积率<2.0(居住用地容积率≥1.0)。

马窑村D1 地块，用地性质为商业居住用地，土地位置(四至)：东至D2 地块，

西至柏宁大道，北至文化路，南至D10 地块；面积 43914.06 平方米，合 65.87 亩。

拟控制指标：容积率<2.0(居住用地容积率≥1.0)。

马窑村D2 地块，用地性质为商业居住用地，土地位置(四至)：东至灵武大道，

西至D1 地块，北至文化路，南至耕地；面积 44387.73 平方米，合 66.58 亩。拟控

制指标：容积率<2.0(居住用地容积率≥1.0)。

马窑村D10 地块，用地性质为商业居住用地，土地位置(四至)：东至耕地，西

至柏宁大道，北至D1 地块，南至文昌路；面积 45589.01 平方米，合 68.38 亩。拟

控制指标：容积率<3.5(居住用地容积率≥1.0)。

三里沟村D56 地块，用地性质为商业居住用地，土地位置(四至)：东至D57 地

块，西至灵武大道，北至中心路，南至 238 线；面积 49302.12 平方米，合 73.95

亩。拟控制指标：容积率<2.0(居住用地容积率≥1.0)。

三里沟村D57 地块，用地性质为商业居住用地，土地位置(四至)：东至文博西

路，西至D56 地块，北至中心路，南至 238 线；面积 50890.97 平方米，合 76.34 亩。

拟控制指标：容积率<3.5(居住用地容积率≥1.0)。

三里沟村D71 地块，用地性质为商业居住用地，土地位置(四至)：东至柏宁大

道，西至汝河路，北至迎宾路，南至河堤；面积 120608.1 平方米，合 180.92 亩。

拟控制指标：容积率<3.5(居住用地容积率≥1.0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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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拟收储土地的调查情况

1、茨沟乡马窑村D1、D2、D10 地块

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的豫政土[2018]362 号《关于襄城县 2017 年度第一批

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的批复》、襄城县政府出具的襄政土[2018]4 号《襄城县 2018

年度土地收购储备计划》、襄城县规划局出具的襄城规意[2018] 05 号《关于茨沟乡

马窑村等 8 宗土地收储的规划意见》，拟收储的以上地块符合城乡总体规划，已被

列入襄城县政府 2018 年度土地收购储备计划，且该收储计划已报河南省人民政府

批复。

根据茨沟乡人民政府出具的[2017]茨政 35 号《关于襄城县新区房屋征收补偿

安置方案的请示》、《襄城县东城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》、《关于道路项目建设

涉及马窑、万桥行政村房屋征收有关事宜的通知》、《公告(第 2号）》，茨沟乡人民

政府针对以上地块的征地事宜已出具了征收补偿安置方案，并将征收补偿方案报请

襄城县政府批示。

2、茨沟乡三里沟村 D56、D57、D71 地块

根据襄城县政府出具的襄政土[2018]4 号《襄城县 2018 年度土地收购储备计

划》、襄城县规划局出具的襄城规意[2018]05 号《关于茨沟乡马窑村等 8宗土地收

储的规划意见》，茨沟乡三里沟村以上地块已被列入襄城县政府 2018 年度土地收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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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备计划，拟收储的茨沟乡三里沟地块符合城乡总体规划。

根据茨沟乡人民政府出具的[2017]茨政 35 号《关于襄城县新区房屋征收补偿

安置方案的请示》、《襄城县东城新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》、《公告(第 2 号)》，

茨沟乡人民政府针对茨沟乡征地事宜已出具了征收补偿安置方案，并将征收补偿方

案报请襄城县政府批示。

3、库庄镇大颜庄村 C7、C8 地块

根据襄城县政府出具的襄政土[2018]4 号《襄城县 2018 年度土地收购储备计

划》、襄城县规划局出具的襄城规意[2018]05 号《关于茨沟乡马窑村等 8宗土地收

储的规划意见》，库庄镇大颜庄村以上地块已被列入襄城县政府 2018 年度土地收购

储备计划，拟收储的地块符合城乡总体规划。

四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(一)襄城县土储中心具备负责拟收储土地的整理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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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核查范围内的拟收储土地已被列为襄城县政府《襄城县 2018 年度

土地收购储备计划》，拟收储地块符合城乡总体规划，尚待按照《管理办法》、《规

范管理通知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后续整理、储备工作。

本《法律意见书》正文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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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页系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关于2018年河南省襄城县东区土地储备项目《法

律意见书》的签署页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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